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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实物救灾  

提高救灾资 金使用效益
虞秀选

陕西省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省

份，近年来特大干旱和特大暴雨洪水

等自然灾害连续发生，受灾面积广，受

灾人口多，灾民口粮严重短缺，救灾工

作相当繁重。为妥善安排灾民生活，从

1997年开始，陕西省财政部门借鉴国

际红十字会救灾做法，探索实施了以

实物救济为主、钱粮搭配、救灾到户的

救灾款使用办法，保证了灾民的基本

生活需 要， 提高了救灾资金使用效

益。

一是 “钱粮二八 、 粗细六四”。

对已经断炊和接不上新粮的灾民，以

县为单位，由当地民政部门逐户核实

受灾情况、 家庭人口、需粮数量，按

每人每天 1 斤 原粮的标准， 一次安

排，发证到户，粗细粮按 6∶ 4 比例

供应。灾民凭证到当地粮食部门领

取。对无钱 、 无粮 、 无自救能力的

“三无户” 特重灾民，按照灾民口粮

供应资金的20% ，由民政部门发给救

济款，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。

二是 “一上一下一公开，粮证发

放到户”。灾情发生后，各级民政部

门逐村逐户统计核实灾情，将救灾对

象人数 、 需粮数量自下 而上逐级上

报。各级 民政 、 财政 、 粮食部门根

据灾情程度分时段逐级下拨救灾粮、

救灾款指标。救灾粮的发放，由村委

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在充分考虑灾民自

救能力和社会互助能力的基础上认真

评议，提出救灾对象名单和补助数量

并张榜公布，确定无误后报乡（镇）政

府复核，再报县民政部门审批。县民

政部门审批后编制 《灾民救济花名

册》， 并发给各 乡（镇）政府，同时抄

送县粮食部门，由县粮食部门转发各

基层粮食购销企业， 作为乡（镇）政府

和基层粮食购销企业供应救灾粮、 救

灾款的依据。灾民凭县级民政部门下

发的 《救灾粮供应证》 和身份证到基

层粮食购销企业或乡（镇）政府领取救灾

粮或补助款。

三是 “专户管理，市级结算”。

从 1996年起陕西省各级财政部门建立

了救灾资金财政专户，对救灾款实行

封闭管理。分配救灾款的预算文件下

发后，省财政即从救灾资金财政专户

拨付救灾资金，确保救灾款预算文件

与资金同步到位。救灾款到达市一级

救灾资金财政专户后， 其中的80% 必

须在市一级用于同粮食部门进行救灾

口粮的结算， 20% 通过专户拨付到县

一级财政专户。

四是建立救灾通讯网络系统。实

行救灾到户办法后， 省财政拿出 360

万元，为全省市县民政部门建立了救

灾网络系统。灾情报告一律以户为单

位由县级民政部门录入后自动汇总上

报市级民政部门。市级民政部门自动

汇总后报省民政厅。实行口粮供应也

由县民政部门录入下发上传，使救灾

工作由过去的预计和规模控制转向以

户为单位的单元数据汇总， 解决了长

期存在的灾情报告不实的问题。

陕西省推行实物救灾的方法后取

得了明显的成效

一是增强了救灾工作的计划性。

每次灾情发生，县乡政府都要组织人

力全面普查灾民的生活状况，对需要

救灾的灾民列出名单，供粮数量、供

粮期限和救灾款的分配都有了计划

性。

二是提高了救灾资金分配的透明

度。过去的救灾款实行货币分配，往

往存在优亲厚友问题， 引起灾民的不

满。实行实物救灾后， 推行张榜公

布 、 发粮证制度， 体现了公开、 公

正 、 公平的原则， 减少了矛盾， 提

高了救灾资金分配的透明度。三是解

决了救灾款重要轻管的问题。过去有

些地方向上伸手要钱很积极，但救灾

款要到后， 却又形成大量结余，只要

和救灾或民政沾点边的开支都在救灾

款中列支，并存在挪用问题。推行实

物救灾后，分下去的是口粮， 又实行

的是救灾到户办法，解决了救灾款在

县级结余过大和乡镇政府截留挪用的

问题。

（作者单位：陕西省财政厅）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理财经纬
	推行实物救灾  提高救灾资金使用效益




